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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 2024 年度工作报告

根据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（教育部令第 35 号，

以下简称《规程》）、《浙江科技大学章程》和《浙江科技

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等文件精神及相关规定，2024 年浙江

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依托各级学术组织，统筹行使学术事务

的决策、审议、评定和咨询等职权，在学科建设、学术评价、

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，有力推动学校各项事

业发展。

2024 年 4 月起，学校开展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，筹备和

重新推选组建第六届学术委员会，经各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推

荐，党政联席会议或者党委会审定，各学院向学校推荐了学

术委员会候选人名单。经学校资格审查，校学术委员会主任

会议审定了各学院推荐的候选人名单。各学院召开全体副高

及以上教师会议，完成了第六届学术委员会拟任委员的推选

工作。2024 年 7 月 4 日，学校召开第六届校学术委员会拟任

委员全体会议，表决产生校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主任委员、副

主任委员、各专门委员会主任、委员。各学院参照学校推选

程序，顺利完成学院学术委员会换届工作。

2024 年校学术委员会共召开全体大会 7 次，分别审议审

议《浙江科技大学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产生方案》、本科

生论文学术问题调查、第六届学术委员会换届、本科新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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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、高峰学科遴选、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方案、高原高

地学科任务书论证等事项。

各专门委员会也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的会议评审和通讯

评审会议，分别商议学科、人才、教学、科研等相关事宜。

各分委员会具体工作如下：

（一）学科工作

2024年校学术委员会学科建设委员会共召开 2次全体会

议，分别为审议浙江省协同创新中心申报认定、高原高地学

科答辩等事宜，此外，委员积极参与各类研究生项目评审。

1.11 月 14 日，根据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

展 2024 年浙江省协同创新中心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

学科建设委员会对 2024 年度协同创新中心申报进行审议排

序，推荐建工学院轨道交通保护区土地集约利用协同创新中

心进行申报。

2.11 月 20 日，抽取专家对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、教学

改革研究项目和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进行评审。

3.11 月 29 日，学校召开校学术委员会学科建设委员会

会议，听取申报高原、高地学科学科负责人答辩，全体委员

进行投票，对高原、高地学科分别进行排序。

（二）教学工作

2024 年校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参与事项如下：

1.2024 年 1 月 15 日，教材建设研究基地、课程思政示

范中心和基层教学组织、虚拟教研室针对 2023 年建设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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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年度汇报，抽取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参与，对 14

个项目进行了等级评定；

2.2024 年 3 月 27 日，省普通本科高校“十四五”第二

批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重点教材建设项目评审

推荐结果发全体教指委审阅，反馈无异议；

3.2024 年 4 月 10 日，浙江科技大学现代（特色）产业

学院建设中期汇报检查，抽取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1 人参与，

反馈良好；

4.2024 年 6 月 21 日， 2023-2024 学年优质课堂评定，

抽取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参与，共 35 门课程通过优

质课堂评定；

5.2024 年 6 月 28 日，2022 年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重点

项目验收和 2023 年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中期检查，抽

取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 人参与，反馈良好；

6.2024 年 7 月 10 日，校级中本新形态教材建设项目评

审，抽取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参与，7 部教材获得立

项；

7.2024 年 7 月 19 日，校级第三批优秀行业企业课程及

行业企业课程资源库申报项目评审（网评），抽取校教学指

导委员会委员 2 人参与，9 项优秀校级行业企业建设课程、8

项行业企业课程建设资源库项目获立项，1 项优秀真实项目

案例获授予。

8.2024 年 8 月 18 日，2024 年调整申报本科专业评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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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1 人参与评审，4 人请假，推荐

申报 1 个新专业、1 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，同意撤销 2 个专

业；

9.2024 年 9 月 2 日，省“十四五”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

划教材推荐申报结果发全体教指委审阅，反馈无异议；

10.2024 年 9 月 14 日，“廉洁文化进课堂”课程建设项

目立项评审，抽取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参与，10 个项

目获得立项；

11.2024 年 10 月 10-18 日，校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

立项网络评审，抽取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参与，20 个

课程建设项目获立项；

12.2024 年 11 月 8-17 日，校级课程思政教学项目网络

评审，抽取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参与，36 个项目获立

项；

13.2024 年 12 月 3 日，组织召开教指委会议，审议《浙

江科技大学教学成果奖评审方案》，10 人参加，5 人请假；

14.2024 年 12 月 13 日，省级一流课程校内结题、校级

一流课程结题、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结题、校级一般

教改项目结题等材料复核，抽取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

参与，6 门省级一流课程、5 门校级一流课程、15 个校级一

般教改项目、9 个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获得结题；

15.2024 年 12 月 16 日，“十四五”第二批本科省级教

学改革项目评审结果发全体教指委审阅，2024 年本科生和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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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生校教学成果奖结果发全体教指委审阅，反馈无异议；

16.2024 年 12 月 27 日，校级教材建设项目结题评审，

抽取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参与，8 个教材建设项目获

得结题。

（三）科研工作

2024 年，校学术委员会科学研究委员会（科研伦理委员

会）围绕《浙江科技大学 2024 年党政工作要点》精神，开

展系列工作。

1.按照学校各类规章制度废改立工作要求，校科学研究

委员会成员对《浙江科技大学关于印发地方实体研究机构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、《浙江科技大学关于印发科研“一年一大

事” 实施办法的通知》等 10 余个科研管理文件改名工作，

《浙江科技大学学术会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浙江科技

大学关于印发科研诚信和学术不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、《浙江科技大学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等 7 个科研管理文件修订工作，提供了宝贵意见建议。

2.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校科研委员会成员在

限项推荐的科研项目、成果奖项、专项基金等申报工作中与

专家库中成员共同组成评审专家组，对科研项目、成果奖项、

科研平台、学术诚信以及校学术委员会委托的其他重要学术

事项进行评审，遴选推荐。2024 年度开展浙江省“尖兵”“领

雁”计划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、浙江省教育厅科研

项目、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等项目立项、结项评审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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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共计 20 余场次；科研项目申报的学术伦理审核 10 余次。

3.校科学研究委员会积极参加校学术委员会会议及有

关活动，对我校科研工作规划和社会服务改革建言献策，充

分发挥了委员会在科研和学术事务管理中的主体作用，在校

科研工作中提供咨询、把关、监督、指导的作用，促进学校

科学发展。

（四）人才工作

2024 年，经校外专家评审、教师聘任委员会参与评议，

共推荐 76 名教师申报省级及以上各类人才计划和校级人才

计划人选。

1.推荐申报省级及以上人才计划 22 人。2024 年 1 月 24

日，推荐 2 名教师申报“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”科

技创新领军人才；1 月 31 日，推荐 1 名教师申报“国家高层

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，推荐 1 名教师申报“国

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”哲学社科青年人才；7 月 10 日，

推荐 1 名教师申报全国优秀教师；7 月 15 日，推荐 1 名教师

申报神农领军英才；10 月 23 日，推荐 5 名教师申报“长江

学者奖励计划”特聘教授、2 名教师申报“长江学者奖励计

划”青年学者；11 月 3 日，推荐 1 名教师直接认定浙农领军

英才，1 名教师申报浙农青年英才；11 月 10 日，推荐 3 名

教师申报省级人才计划（科技人才）领军人才；11 月 30 日，

推荐 2 名教师申报省级人才计划（教育人才）领军人才-科

技创新类，其中 1 名为直接认定，推荐 2 名教师申报省级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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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计划（教育人才）青年人才-科技创新类。

2.推荐评聘校级人才计划人选 54 人。5 月 14 日，推荐

聘任“卓越学者”特聘教授岗位 12 人；5 月 15 日，推荐评

选科大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42 人。

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

2025 年 1 月 7 日


